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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市惠诚（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所律师对 2025 年内

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

旗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公路专项债券相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对

该项目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承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财

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

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财

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

〔2020〕94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

券信息公开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5 号）、《财政部关

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等

文件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

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进行上述核查验证，已经得到相关方的以下承诺及声明，

并以该承诺、声明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前提；保证其向本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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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须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陈述均真实、

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保证其向本

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保证对本所提供的文件

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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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言 

一、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表 1 词语含义表 

名词 释义 

专项债券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第一批次）内蒙古自治区-二连

浩特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公

路专项债券 

专项债发

行主体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申报主体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财务评

估报告》 

内蒙古瑞森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2025 年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专项债券（第一批次）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

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公路专项债券财务评

估报告》 

《收益自

求平衡方

案》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出具的《2025 年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第一批次）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至广

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公路专项债

券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本法律意

见书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第一批次）内蒙古自治区-二

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

公路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本所 北京市惠诚（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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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声明事项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以委托方提供资料的真实、完整、准确为前提，

委托方应确认所提供的书面文件、工作底稿电子件、复印件与原件核

对一致。 

2.委托方保证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

和法律文件，无任何隐瞒、疏漏，不存在与前述法律文件或事实陈述

相反的事实及法律文件。 

3.本所律师仅就与专项债券项目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

法律意见中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等文件中某些数

据或结论进行引用，并不表示本所律师对相关数据以及结论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本所律师对于本法律意见书中重要的、需要披露的但是又无

法得到独立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本所律师将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公

司、其他单位的证明文件以及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书

面报告的专业意见，对待证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5.本所律师依据委托方提供的上述文件，并以现行有效之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政策文件作为依据发表法律意见，仅供参考。若由于

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完全、不完整，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本法律意见

出现偏差，我所不承担由此造成的责任。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发行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及本

所承办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或由任

何其他人予以引用。 

7．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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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效。 

基于上述声明和提示，我们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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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 

1.审阅委托方提供的材料、信息以及文件； 

2.与委托方工作人员访谈，了解项目情况； 

3.参考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包

括财务评估报告、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4.依据相关法律、政策、程序以及日常操作习惯做出的法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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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情况 

（一）发行人 

根据现有资料，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符合国发[2014]43 号、财预[2016]155 号及财库〔2020〕43 号的规

定。 

（二）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概况 

根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 2 拟发行专项债券概况表 

项目内容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白音查干至

安业段公路 

发行性质 本期发行 

发行年度 2025 年 

发行规模 20000 万元 

债券品种 固定利率付息债券 

预测利率 2.81% 

付息方式 半年付息到期还本 

发行期限 10 年 

募集资金用途 
用于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白音查

干至安业段公路建设 

合计发行金额 贰亿元整 ¥20000.0 万元 

预计发行费用 贰佰万元整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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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本次专项债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

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公路的支出，专项债券由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项目实施主体为内蒙古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持有的《营业执照》以及本所在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查询的信

息显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基本信息如下： 

表 3 申报主体表 

发行主体情况 

申报主体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项目单位性

质 
行政单位 

项目法人证照

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法人证

照号码 
11150000011512706W 

法定代表人 高世勤 

通讯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地质局南街 68 号 

申报主体介绍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为自治区政府组成部门，正厅级，厅直

属事业单位 6 个。其中，参公事业单位 1 个，为自治区公路路政

执法监察总队〔正处级，辖 12 个盟市路政执法监察支队（公益

一类事业单位）、1 个直属支队（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从事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 3 个，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副厅级）、综

合保障中心（正处级）、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正

处级）；从事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2 个，为自治区交通运输教育中

心、自治区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测鉴定站。核定事业编制 1799

名，实有人员 138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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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

白音查干至安业段公路 

2.申报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3. 项目建设地点：白音查干、哈彦忽洞乡、十大顷乡、七台镇、

玻璃忽镜乡、德善乡、长顺镇、德包图乡、巴音塔拉镇、七号镇、安

业村等地 

4.建设性质：续建 

5.建设内容：项目主线全长约 177.4 公里（利用既有省际通道改

建约 150.8 公里，新建段约 26.6 公里），其中：乌兰察布市境内 172.5

公里，锡林郭勒盟境内 4.9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起点至 K29+800 段约 29.8 公里，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其中：

白音查干镇段约 7.8 公里为新建段，路基宽度采用 26米，其余约 22

公里路段利用既有省际通道改建，路基维持原宽度 25.5 米；K29+800

至终点段约 147.6 公里，设计速度 120 公里／小时，其中：商都县七

台镇绕城段约 18.8公里为新建段，路基宽度采用 27米，其余约 128.8

公里路段利用既有省际通道改建，路基维持原宽度 25.5 米；全线在

白音查干、白音查干东、商都西、商都东、大庙、化德西（改建）设

置 6处互通式立交；设分离式立交 14 座，大中桥 21 座，天桥 37 座；

服务区 3处、停车区 4处、养护工区 3处、匝道收费站 6处、管理分

中心 1处、U型转弯 2处。 

同步建设辅道全长约 186 公里，其中：完全利用旧路约 18公里，

实际建设里程约 168 公里（新建段约 80公里，利用旧路改建段约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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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新建段中起点至 K3 段约 3 公里和 K148+900-K161+100 段约

12.2 公里，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分别为 17米和 12 米，

其余 64.8 公里采用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 8.5 米；利用旧路

改建段中 K121+500-K123+000 段 sm 约 1.5 公里，采用二级公路标准

建设，路基宽度为 12米，其余 86.5 公里采用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路

基宽度 8.5 米；辅道共设大、中桥 20 座。 

6.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金额 663890.3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635754.37 万元、设备购置费 15477.76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358.17 万元、研究试验费 300 万元。 

7.项目建设工期：项目建设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进行，计

划建设期为 79个月，即 2019 年 4月—2025 年 12 月。 

8.资金来源：本项目 2019 年 4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42000 万元，

2019 年 7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38000 万元，2020 年 6 月已发行专项债

券 30000 万元，2020 年 8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50000 万元，2021 年 8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50000 万元，2020 年 12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20000

万元，2022 年 5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60000 万元，2022 年 10 月已发行

专项债券 39000 万元，2025 年 3月拟发行专项债券 20000 万元。 

9. 再融资债券情况：本项目 2022 年 10 月已发行的专项债券

39000 万元到期日为 2033 年，发行期限 10 年，利率 2.96%。该笔债

券到期后拟发行再融资债券，用于偿还到期的债券本金，降低地方政

府的融资成本和偿还压力。再融资债券的利率仍按 2.96%预估，发行

期限 10年。 

考虑债券申报对建设期利息及发行费的影响，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与可研批复中的总投资略有不同，经调整的实际总投资详见本方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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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总投资概算及资金流入流出情况。 

（二）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立项审批。根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的描述，项

目已取得如下批复文件（或核准、备案文件等前期资料）： 

表 4 项目前期批复表 

编

号 

文件类

型 

批准文

号 
文件名称 发文机关 

批复

日期 

1 
可研批

复 

内发改

基础字

〔2017〕

1564 号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

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

白音查干至安业段公路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内蒙古自

治区发展

和改革委

员会 

2017/1

2/21 

2 
初步设

计批复 

交公路

函

〔2018〕

369 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内蒙古自治

区白音查干至安业公路改建工

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中华人民

共和国交

通运输部 

2018/7

/23 

3 

社会风

险评估

备案批

复 1 

乌稳评

备字

〔2017〕

7 号 

关于对乌兰察布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对 G5511 二连浩特至广

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

联络线白音察干至安业段公路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申请备案的报告》的批复 

乌兰察布

市维稳办 

2017/4

/13 

4 

社会风

险评估

备案批

复 2 

乌发改

交运字

〔2017〕

674 号 

关于呈报《G5511 二连浩特至广

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

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公路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

报告 

乌兰察布

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

会 

2017/1

2/6 

5 

社会风

险评估

备案批

复 3 

锡稳办

评发

〔2017〕

56 号 

《关于对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

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

白音查干至安业段（镶黄旗境内

段）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报告备案申请的批复》 

锡盟维稳

办 

2017/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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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会风

险评估

备案批

复 4 

锡发改

字

〔2017〕

281 号 

关于呈报《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

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

白音查干至安业段（镶黄旗境

内）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报告》的报告 

锡林郭勒

盟发展和

改革委员

会 

2017/1

2/13 

7 
建设用

地批复 1 

自然资

函

〔2021〕

529 号 

关于呈报《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

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

白音查干至安业段（镶黄旗境

内）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报告》的报告 

中华人民

共和国自

然资源部 

2021/1

1/19 

8 
建设用

地批复 2 

自然资

函

〔2022〕

1183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二连浩特至

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

旗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镶

黄旗境内）公路工程建设用地的

批复》 

中华人民

共和国自

然资源部 

2022/8

/20 

9 

建设用

地预审

意见 

国土资

预审字

〔2016〕

194 号 

《关于二广高速集宁至阿荣旗

联络线白音察干至安业（乌锡

界）段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

复函》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

土资源部 

2016/1

2/9 

10 
环评报

告批复 

内环审

〔2018〕

7 号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

于二广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

联络线白音察干至安业（乌锡

界）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内蒙古自

治区环境

保护厅 

2018/7

/ 20 

11 开工令 

内公交

投白安

总监办

发

〔2019〕

5 号 

《关于白安高速公路项目全线

开工的通知》 

内蒙古公

路交通投

资发展有

限公司 

2019/9

/10 

12 
中标通

知书 
—— 

《关于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

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白

音查干至安业段公路中标通知

书》 

深圳高速

工程顾问

有限公司 

2019/4

/22 

（三）财务分析说明 

内蒙古瑞森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二连浩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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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公路财务

分析的说明》，对本项目的投资、收入和成本等进行了预测。 

（四）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为筹措项目建设资金，本项目将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融资： 

表 5 融资途径表 

类型 金额 比例 来源 

资本金 278048.10 38.24% 财政资金 

往期专项债 429000.00 59.01% 财政厅转贷 

本期专项债 20000.00 2.75% 财政厅转贷 

合计 727048.10 100.0% -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项目需要筹措的资金总额为 727048.10 万元。

其中，通过资本金筹措 278048.10 万元，资本金比例为 38.24%,符合

《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

[1996]35 号）中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另外，

本项目计划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9000万元，已发行429000万元，

本年计划发行 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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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期债券对应项目资金平衡情况 

经进一步测算，本项目自本期债券发行之日起至所有债券还本付

息之日止的期限内，共计可产生净利润 294263.82 万元，应偿还利息

为 120494.50 万元，需缴纳的所得税为 15533.96 万元，折旧摊销为

542680.12，据此测算出的项目可偿债利润（EBITDA）为 972972.40

万元。考虑项目其他融资成本后的债务本息和为 587439.00 万元，据

此计算出项目每年的覆盖率（偿债备付率）及累计覆盖率如下表所示： 

表 27 覆盖率测算表 

项目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项目利润 0.00 0.00 -20663.85 -16717.98 -12210.64 -6290.26 

应偿还利息 13769.40 14050.40 14331.40 14331.40 14331.40 13552.30 

所得税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折旧 0.00 0.00 31922.36 31922.36 31922.36 31922.36 

息税前利润+

折旧 
13769.40 14050.40 25589.91 29535.78 34043.12 39184.40 

债务本息和 13769.40 14050.40 14331.40 14331.40 14331.40 93552.30 

累计本息覆

盖率 
1.00 1.00 1.27 1.47 1.65 0.95 

——续表—— 

项目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项目利润 2119.28 11031.85 20866.07 24726.77  22400.06  18451.98  

应偿还利息 11007.9 8783.4 2613.4 1716.4 1716.4 1154.4 

所得税 0.00  0.00  0.00  953.74  7466.69  6150.66  

折旧 31922.36 31922.36 31922.36 31922.36 31922.36 31922.36 

息税前利润+折

旧 
45049.54  51737.61  55401.83  59319.27  63505.51  57679.39  

债务本息和 91007.9 178783.4 101613.4 1716.4 1716.4 1154.4 

累计本息覆盖

率 
0.79  0.58  0.58  0.68  0.80  0.8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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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项目利润 19313.92 31393.13  33674.96  36646.71  39802.14  43117.83  

应偿还利息 2209.9 1154.4 1154.4 1154.4 1154.4 1154.4 

所得税 9548.01  10464.38  11224.99  12215.57  13267.38  14372.61  

折旧 31922.36 31922.36 31922.36 31922.36 31922.36 31922.36 

息税前利润+折

旧 
62994.19  74934.26  77976.70  81939.03  86146.28  90567.21  

债务本息和 1154.4 1154.4 1154.4 1154.4 1154.4 1154.4 

累计本息覆盖

率 
0.99  1.11  1.23  1.36  1.49  1.63  

——续表—— 

项目 2042 合计 

项目利润 46601.87  294263.82  

应偿还利息 1154.4 120494.50  

所得税 15533.96  101197.97  

折旧 31922.36 542680.12  

息税前利润+折旧 95212.58  1058636.42  

债务本息和 40154.4 587439.00  

累计本息覆盖率 1.66  - 

表 28 覆盖率测算总表 

指

标 

累计项目净

利润 

应偿还利

息合计 

还本当年

所得税 

累计折旧摊

销 

债务本息

和 

本息

覆盖

率 

值 294263.82  120494.5 15533.96  542680.12 587439.00  1.66  

本息覆盖率公式：本息覆盖率=EBITDA/债务本息和=（累计项目净利润+应偿还

利息合计+累计折旧摊销+还本当年所得税）/债务本息和。 

说明：累计可偿债金额包括累计的年度净利润、应支付的各类融资利息、折旧

摊销，以及还本年的所得税。考虑到还本年以前的所得税已实际缴纳，因此在

计算累计覆盖率时，可偿债金额不包含还本年以前已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即所

得税未累计）。 

 

注：在测算累计覆盖率时，每年的累计可偿债金额包括本年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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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净利润、应支付的各类融资利息、折旧摊销，以及当年的所得

税。考虑到以前年度的所得税已实际缴纳，因此在计算当年的累计覆

盖率时，可偿债金额不包含以前年度已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即所得税

未累计），但当年的所得税扣除发生在付息之后，因此当年的所得税

可以计入当年累计可偿债资金。 

计算结果表明，项目债券存续期间内，项目可偿债利润不论从整

体上看或是分年度看均能覆盖项目还本付息资金，总体覆盖率为 1.66，

项目债券违约的风险小。 

结合以上测算，可预测出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的资金可以

满足专项债还本付息的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的描述，专项

债券所列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项目收益能够保

证偿还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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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内蒙古研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项目出具收益自求平衡方案。根

据内蒙古研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内蒙古研帮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92MA7ELCQK98，营业执

照的经营范围包含：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或融资咨询服务），具备本

期债券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二）财务评估报告 

内蒙古瑞森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

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根据内蒙古瑞森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的营业执照，并经本

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 

内蒙古瑞森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02MAE2H9F903,并持有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证书》（15010096）,具备为本期债券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

格。 

（三）法律意见书 

本所受贵单位的委托，就本期债券拟发行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颁发的证号为 31150000MD0217151U 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期债券提供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合

法设立、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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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债券发行文件审查结果 

（一）《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包括专项债券发行依据、项目投资估算及

资金筹措方案、专项债券发行方案等主要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的发行在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面，可实现资金平衡。 

（二）《财务评估报告》 

内蒙古瑞森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依据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进行评价的要求，对项目的收入、项目运营支出、项目融资及应付本

息，运营测算期自求平衡情况分别进行了财务评估分析。根据《财务

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融

资拟发行的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白音

查干至安业段公路专项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能合理保障偿还融资

本息，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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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实施主体】具备负责本项目债券之准备、方案编制和项目实施

等工作的主体资格。 

项目是区域重点建设的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已经取得了

相关批复，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政策

性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专项债券项目经会计师事务所评价，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

源，对应的收入能够保证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声明：本法律意见书审查和依据的事实材料均为委托人所提供，

法律依据为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本法律意见书

之结论仅供委托人在申请本次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

阿荣旗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公路专项债券时参考使用。不适用于

任何其他用途。 

未经本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书面许可，本审查意见书不得向任

何第三方出示，并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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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北京市惠诚（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 

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2025/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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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一）律师事务所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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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吕海峰 

 

 


